
7月1日起，上海将调整部分民生保障待遇标准

产品名称 7月1日起，上海将调整部分民生保障待遇标准

公司名称 旋极企业服务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323号

联系电话  18616636159

产品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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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自2023年7月1日起，对失业保险金支付标准进行调整，具体为：第1-12个月支付标准为2175元/月；
第13-24个月支付标准为1740元/月；延长领取支付标准为1510元/月。

本市自2023年1月1日开始，对2022年12月31日前发生工伤致残或因工死亡人员的工伤保险三项待遇标准进
行调整。

2022年12月31日前发生工伤且致残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的伤残津贴在2022年享受的标准基础上调整：其中
致残一级增加452元/月，致残二级增加417元/月，致残三级增加394元/月，致残四级增加362元/月。调整
后的伤残津贴醉低标准为：致残一级9276元/月，致残二级8643元/月，致残三级8124元/月，致残四级7592
元/月。



2022年12月31日前发生工伤且经确认生活不能自理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在2022年享受的标准基础上调整
，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394元/月，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315元/月，生活部分
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236元/月。调整后的生活护理费标准为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6092元/月，生活大部
分不能自理4874元/月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655元/月。2022年12月31日前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的抚恤金
在2022年享受的标准基础上，每人每月增加98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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